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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 (EATA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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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1.1. 國際表達藝術治療協會(簡稱 IEATA®)將表達藝術定義為結合視覺藝術、舞動、

戲劇、音樂、寫作和其他的創意手法，以深化個人成長和社區發展。 

 

1.2. 表達藝術治療以一種整合的方式，使用跨模式的藝術媒介和創作過程，增進個

人成長和社會轉化。在創造性的治療過程中，與自己的身心靈聯繫。 

 

1.3. 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 (下稱 本會) 於 2012 年成立，是一個非牟利的專業團體。

本會支持本地表達藝術治療師、藝術家、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其他運用

多元或跨藝術媒體的人士，綜合使用表達藝術的過程，以達至治癒、增進個人

成長和社會轉化。 

 

1.4. 本會的成立宗旨為： 

 

1.4.1. 啟發社群，將藝術引進社區，激發個人健康、成長、治癒、溝通和相互

學習。 

1.4.2. 組織表達藝術活動和訓練。 

1.4.3. 鼓勵在心理、社會工作、輔導、組織發展、社區藝術和教育的範疇內，

運用以多元或跨藝術媒體的手法。 

1.4.4. 追求提升表達藝術界別的專業卓越和高道德規範。 

 

1.5. 本會致力保障案主的福祉及人權。本《守則》申明我們追求專業精神的使命，

確保表達藝術治療師能夠提供符合道德和為案主提供最佳利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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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守則 
 

2.1. 目的 

 

2.1.1. 本《守則》意指： 

 

（甲）制定表達藝術治療師的專業要求和道德操守，作為執業的指引。 

（乙）鑑定表達藝術治療師的價值、原則和責任； 

（丙）在表達藝術治療界別中提倡專業標準、能力和當責； 

（丁）保障案主福祉和最佳利益；及 

（戊）概述關於表達藝術治療師行為失當的投訴程序。 

 

2.1.2. 本《守則》應受定期檢討和更新，以確保條款的相關性和效能，為表達

藝術治療師作出指引，務求達到較高的服務水平。 

 

2.2. 定義 

 

在本《守則》中， 

 

2.2.1. 「工作守則」是指專業所基於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 

 

2.2.2. 「表達藝術治療」是指受訓的治療師在提供評估、治療或專業意見的任

何情況下所利用的創意模式。創意模式包括但不限於視覺藝術、舞動、音

樂、戲劇和創意寫作等。 

 

2.2.3. 「表達藝術治療師」是指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務，包括任何在本會的專業

或準專業會員。 

 

2.2.4. 「我們」或「我們的」是指所屬本會的表達藝術治療師。 

2.2.5. 「服務」是指我們提供的任何表達藝術治療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甲）設計及提供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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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研究； 

（丙）培訓和教學； 

（丁）督導其他治療師及支援同工；及 

（戊）與整體提供服務過程相關的其他活動和行為。 

 

2.2.6. 「案主」指接受我們提供服務的任何個別人士、伴侶、家庭、群組或社

群。 

 

2.2.7. 「利益衝突」指： 

（甲）涉及或有可能涉及我們的決定或行為，而當中我們不能將案主

的福祉凌駕於我們的私人利益或考慮之上； 

（乙）涉及或有可能涉及我們違反對案主所負的專業責任和義務，而

獲得私人利益的任何情況；及 

（丙）我們無法或有可能無法以不偏不倚的方式，採取行為、作出決

定或為案主提供服務的任何情況。 

 

2.2.8. 「知情同意」指案主在完全理解接受本會所提供服務的潛在風險和利益

的情況下，所給予的書面許可或授權。 
 

當案主是未成年人士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後者由於理解有限或有

溝通障礙，沒有能力給予自願性知情同意）的情況下，知情同意應由案主

的授權家長或監護人提供。 

 

任何曾經給予知情同意的人士有權在任何時候撤回同意。 

 

2.2.9. 「專業關係」指案主與我們的工作關係，包括提供服務。 

 

2.2.10. 「媒體」指廣泛覆蓋或影響社會人士的書面、數碼或社交媒體的

通訊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報章、廣播、電視、通信錄、商業名片和網上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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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機密資料」指任何關於案主個人資料。這些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服務流程期間所製作的所有書面、視聽、數碼紀錄的藝術作品，以及所得

到的照片和個人資料。 

 

2.2.12. 「督導」指負責監督向案主提供專業服務的人員。 

 

2.3. 應用 

 

2.3.1. 所有向本會註冊的會員在被收錄於本會會員名單時，均須簽署承諾，遵

守本《守則》。 

 

2.3.2. 所有本會會員均應閱讀和理解本《守則》，並在服務流程中應用。違反本

《守則》可能會導致本會進行紀律處分程序。 

 

2.3.3. 本《守則》適用於對任何案主提供專業服務，不論案主的種族、膚色、

信仰（教義）、性別、性別表達、年齡、國籍（血統）、殘疾、婚姻狀況、

性取向或軍事身份。 

 

2.3.4. 本《守則》需被當作一個整體來詮釋。任何條款或章節都不得與《守則》

其餘的內文分開詮釋。 

 

2.3.5. 對於下列情況的會員，會籍可能會被終止： 

（甲）違反本《守則》； 

（乙）被判犯有影響其恰當執業的罪行； 

（丙）被其他專業組織開除或受其懲處。 

 

3. 責任 
 

3.1. 我們應尊重案主的權利和尊嚴。 

 

3.2. 我們在提供服務時，應維持本《守則》規定的專業標準，並為行為的後果負責。 

 



 6 

3.3. 我們須確保案主理解服務的性質，並自願參與專業服務。在開啟服務前，須得

到案主的知情同意。 

 

3.4. 我們提倡誠實、準確、清晰、公平、廉正的專業操守。 

 

4. 專業能力 
 

4.1. 我們應該意識到個人能力和技巧的限制。我們只能提供經過正式資格認證的服

務；此認證確保在專業協會或組織中的會員註冊，達致專業水平。 

 

4.2. 我們提供評估、治療、專業意見和應用技巧時，需採取預防措施保障案主的福

祉。 

 

4.3. 我們應意識到在服務中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等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影響服務的

有效施行。若出現了這些問題，我們應向其他有能力的及獨立的治療師求助。  

 

4.4. 我們應避免任何任何組織企圖影響專業實踐的任何行為；以免違反我們的專業

判斷和品格。 

 

4.5. 我們應覺察到個人觀點和價值有可能影響服務時的決策和行為，並應避免這些

個人觀點和價值，干擾或影響專業實踐。 

 

4.6. 我們應接受定期督導，籍此發展專業技能、監察表現、反思自身的實踐和向案

主當責。 

 

4.7. 我們應與業內的最新發展並行，並進行持續專業進修。 

 

4.8. 我們應了解與服務相關的科學、倫理和法律的不斷革新，以及有關社會、政治、

文化和組織的發展。 

 

4.9. 當案主在服務中無法受惠，或不再需要服務，應終止專業關係。 

 

4.10. 當我們無能力處理或應付案主的狀況時，應終止服務，並安排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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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當我們知悉任何有可能負面地影響自身專業能力的個人問題、身體受損

或精神障礙時，應向其他第三方專業人士求助。 

 

4.12. 我們提供的表達藝術治療應以實證為本，並考慮案主的年齡、性別、學

歷、語言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案主身體和精神上的能力。 

 

4.13. 我們應尊重案主的人權、信念和背景，並不限於性傾向、殘疾、文化背

景、種族和宗教信仰，並在提供服務時，保持敏銳度，並審慎處理。 

 

4.14. 我們重視意象、符號和象徵意義，而不應在沒有理解下，將其貶低或病

態化。 

 

 

5. 道德及法律準則 
 

5.1. 我們尊重任何國家、政府、城市和社區所訂立的法則。 

 

5.2. 在註冊任何會籍和續會前，我們有責任向本會申報和紀錄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5.3. 我們應避免做任何會損害 IEATA®，ANZACATA®和/或其他本會認可註冊機構

聲譽的事情。 

 

5.4. 我們應關注自身的專業和個人行為對於廣泛社會的潛在影響，保持敏銳度，不

應魯莽行事，以免破壞公眾對治療師角色或整體行業的信任。 

 

5.5. 我們須持有相關專業責任保險。 

 

5.6. 我們尊重與科技、社交平台或其他網上平台相關的法則。 

 

5.7. 我們不得利用自身的專業關係以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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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我們除了專業關係以外，不得與案主進行私人、戀愛或性愛活動或發展任何有

可能損害專業判斷的雙重關係；即使取得案主自願同意此活動，均不允許。 

 

5.9. 我們應審慎、警惕地對待非性愛觸摸行為。以下的條款提供一些關於甚麼行為

屬於適當的身體接觸指引（不限於下列清單）： 

 

（丁）避免觸摸 或 撩起任何引起性慾的部位； 

（戊）當考慮觸摸行為時，必須評估身體接觸的性質和意圖，以及移情與反移

情的含義； 

（己）評估身體接觸行為是否能繼續促進服務的治療方面； 

（庚）評估身體接觸行為能否引起案主的誤會，影響表達藝術治療師和案主之

間的關係；及 

（辛）確保案主同意身體接觸。 

 

6. 公開陳述、文書內容及刊物 
 

6.1. 當我們發表刊物時，應運用最新和最相關資料，並以專業判斷來篩選這些資料。 

 

6.2. 我們應區分個人與業內普遍接受的觀點。我們亦應作免責聲明，以澄清個人觀

點並不代表本會立場。 

 

6.3. 當我們就某議題發表個人觀點時，應以經過驗證的研究或其他證據為基礎，並

作出適當的引用。 

 

6.4. 我們應避免就自身能力範圍以外的議題發表意見。 

 

6.5. 我們不應使用帶侮辱性或不當的語言，或者發表帶冒犯性的言論。 

 

6.6. 我們不能就個人及專業資歷誤導或矇騙公眾。我們應準確真實地闡述自已的專

業資格、附屬會籍、能力、教育和培訓背景以及專業經驗。 

 

6.7. 我們應準確如實地推廣服務，以便公眾作出知情的判斷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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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若我們接受進一步的教育、培訓或工作經驗，使我們取得在該專業領域中實踐

的資格，則可代表該特定領域的表達藝術治療專家。 

 

6.9. 我們必須得到本會同意才能使用本會的商標和任何知識產權。 

 

 

7. 保密 
 

7.1. 我們有義務維護所有案主的機密資料，提防資料以任何方式被洩露。 

 

7.2. 收集案主的機密資料時，案主有權知悉該資料的用途和保密範圍。我們有義務

向案主解釋收集資料的目的、潛在用途和基於法規向第三方透露的情況。 

 

7.3. 我們將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制定儲存和清理紀錄，確保資料保密。 

 

7.4. 除非存在危害公眾利益的危機情況，或者案主的精神和情緒狀態危及案主本身

以及/或者其他人士。機密資料只能通過得到案主書面同意才能被公開。此亦

適用於分別有教育和督導目的，而可能需要得到案例的學生和見習生。考慮公

開保密資料前，應衡量案主保密和得到無礙治療的權利，並與法律要求、社群

保障公眾利益的權利及/或保持專業標準。 

 

7.5. 向第三方透露案主機密資料時，我們須得到案主書面同意，並在合理可行的範

圍內去除所有可能辨別到案主身份的資料。 

 

7.6. 我們所收集的所有機密資料只能因有助服務的理由向督導透露。在有必要時，

當得到案主書面同意後，便可向第三方專家透露案主的資料。 

 

7.7. 我們應將公開機密資料的範圍限制於與專業目的、與案主授權的具體細節和與

導致資料公開的要求或事件一致的範圍。 

 

7.8 除非能夠確保私隱，我們不應在任何場合，與任何人談及機密資料。 

 

7.9 在法律程序進行的情況下，我們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保護機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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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應披露案主最少的機密資料。 

 

8. 案主福祉 
 

8.1. 治療師實踐和培訓的範圍需準確而真實地向案主披露。 

 

8.2. 我們應尋求案主的積極參與，並在服務中盡量充分結合案主的意見和意願（例

如與案主制定目標、探索替代方案和服務過程）。 

 

8.3. 我們應向案主解釋他們在服務流程中的義務、可預計的風險和潛在後果。 

 

8.4. 我們將定期檢討和評估服務，以確保我們在實踐和培訓範圍內提供專業的服務。 

 

9. 與其他專業人士的關係 
 

9.1. 我們有責任確保在適當情況下，向本會的其他註冊會員和/或其他第三方專業

人士提供專業援助。 

 

9.2. 我們應就我們的刊物、文章、簡報和研究工作有貢獻或有影響的第三方專業人

士作出書面確認。 

 

9.3. 除非得到各方同意，我們不應為正接受另一位創意藝術治療師服務的人士提供

服務。 

 

9.4. 我們應尊重同儕和其他第三方專業人士在心理治療界別的執業慣例和實踐。若

案主已與其他第三方專業人士存在專業關係而向我們尋求服務，我們應為了案

主的福祉，與該專業人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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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處理失當行為 
 

10.1. 當我們知悉另外一名表達藝術治療師作出違反本《守則》的輕微違規行

為時，在適當的情況下，應嘗試以非正式途徑解決問題，先提醒肇事的表達藝

術治療師。若此輕微違規行為未能解決，應通知專業守則委員，以便採取正式

行動。 

 

 

10.2. 如果對本會的表達藝術治療師提供的服務有正式投訴，應將該投訴提交

給本會「道德及標準委員會」，委員會應根據《關於表達藝術治療師道德標準

的程序》進行調查和決定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 

 

10.3. 如果發現任何會員嚴重違反本守則，本會有權開除其會籍。 

 

 

 

附註﹕如中英文版的內容有歧義，以英文版為準。 

 

 

更新於 2021 年 5 月 

 


